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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政府规章

1

对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
法规和规章
情况的行政

检查

省市县人力
资源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第六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应当对本法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举报制度，受理

对违反本法行为的举报，并及时予以核实

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

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

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七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

行政部门依法对下列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一）用人单位制定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及其

执行的情况；（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

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三）劳务派

遣单位和用工单位遵守劳务派遣有关规定

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国家关于劳

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五）用人单位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

报酬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六）

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情况；（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劳动监察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第七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

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督促用人单位贯彻执

行；（二）检查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

况；（三）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

举报、投诉；（四）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的行为。

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下列事项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一）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的情况；（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三）用人单位遵守禁

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四）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

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五）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六）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七）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和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八）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九）法律、法规规

定的其他劳动保障监察事项。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第三十四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进入被检查单

位进行检查;(二)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服务台账等服务信息档

案;(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与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

出解释和说明;(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复制等方

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监督检查人员不

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对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予

以保密。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被检查单

位应当配合，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不得隐瞒、拒绝、阻

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第七条第一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工作的组织协调、管理指导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

监督检查，查处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十八条 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工资支付

的情况。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并

可责令其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

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的；

（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和法律、法规规定的

措施，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施监督检查。被检

查单位应当配合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不得隐瞒、拒绝、阻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

当将监督检查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其中，行政处罚、

监督检查结果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

其他途径向社会公示。

 对按照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重点

对告知承诺事项真实性进行检查。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采取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

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的情况。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推行远

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提升网络

招聘服务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确

定的许可管辖分工，负责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劳务派遣行

政许可工作以及相关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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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社会保险
登记和待遇
享受等情况

、社会保险
服务机构履
行服务协议

、执行费用
结算项目和

标准情况的
行政检查

省市县社会
保险经办机

构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
第四十二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核查下列事项：
（一）社会保险登记和待遇享受等情况；（二）社会保

险服务机构履行服务协议、执行费用结算项目和标准情
况；（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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